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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口头的方

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１２

：

００

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

９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其中

８

名董事：董事长周海昌、副董事长黄锦荣、董事郝旭明、董事韩萍、董事郑崖民、董事何伟成、独立董事

陈锦棋、独立董事赵必伟以现场方式出席，独立董事全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海昌主持，

董事会秘书凌勤、证券事务代表张金辉列席会议并作记录，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取举

手表决和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３

项议案。

一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周海昌辞去总裁并聘任何伟成为总裁的议案》，

董事何伟成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董事长周海昌先生提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以专职做好董事长工作。董事长和

总裁分开担任，有利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和战略规划，董事会同意周海昌先生辞去总裁职务。

经独立董事对公司中高层干部访谈和收集推荐意见，并和被推荐人面谈任职设想，董事会同意聘任何

伟成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同意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同时免去其副总裁职务。

何伟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为加强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加强对外投资评估和管理工作，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人才储备的工

作，拟增设一名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因此拟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一条，原内容为：董事会由九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拟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二

名。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通知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０２

号公告《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备查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附件：

何伟成先生简历：

何伟成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加入公司，曾在技术部从事技术研发工作，曾任技术部经理、

公司副总经理、音响事业部总经理，荣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广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公司现任董事、副总裁，分

管技术、市场工作，以及公司中长期发展的技术合作、技术研发工作；兼任广东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国光电器（美国）有限公司董事、国光电器（欧洲）有限公司董

事，目前还担任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何伟成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国光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与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股票期权行权持有公司股票

４３２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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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地点：广西梧州市长洲区红岭路

１０８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一）

６

、提示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前，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发布提示公告

７

、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周四）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８

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邮政编码：

５１０８００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周五）下午

１

：

３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联系人：张金辉、凌勤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２８６０９６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２８６０９３９６

２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国光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２

：

００

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2013-013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

：

00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

镇三新公路

207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

175,086,84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5.37%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因董

事长王伟林先生因公出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董事曾志锋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结合累计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175,086,844

股，同意

175,086,8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2

、审议《关于新增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①

关于选举林立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175,086,844

股

,

意见如下

:

同意

: 175,086,84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②

关于选举娄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175,086,844

股

,

意见如下

:

同意

: 175,086,84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表决结果

:

候选董事林立新、娄欣均已获到会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

三、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隽律师和刘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６％－７４％

盈利

：

３２８０９．１４

万元

盈利区间：

８５００

万元—

１１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区间

：

约

０．１８

元

—

０．２３

元

０．６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公司房地产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６８％

，此

外，上年度股权处置收益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为准。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3-07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

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

第

3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

32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7

人。独立董事吴艾今因故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发表意见。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会计师及相应年度

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自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会计师

的议案

"

被股东大会否决后，截止目前公司还未确定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现距离公司预约的

2012

年年报

披露日（

2013

年

4

月

27

日）仅有三个月时间。根据有关证券法规，如果因为没有确定会计师事务所而导致公司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2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应当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公开谴责。 如公司因未披露年度报告导致公司股票停牌满两个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其股票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满两个月，公司仍未披露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 暂停上市

满两个月，公司仍未披露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现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且审计费用基本与

2011

年度审计费用持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一直被公司聘用为历年公司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发展沿革、财务状况颇为了解，且工作方式为公司所熟悉，衔接渠道较为顺畅。公

司认为在现阶段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能够按时完成公司

的审计工作，并出具

2012

年年度公司审计报告。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3-08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3

：

30

，会期半天。

●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重大提案：

1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会计师及相应年度审计

费用的议案。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

32

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3

：

30

，会期半天。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会计师及相应年度审计

费用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2013

年

1

月

26

日公司

（临：

2013－07

号）公告。 上述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

三、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2

月

4

日为

A

股股东、

2013

年

2

月

7

日为

B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

月

4

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3

年

2

月

4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

及其委托代理人及

2013

年

2

月

7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B

股

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

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

、个人股东登记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如委托

,

代理人须同时持有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登记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登记须持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

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30～15

：

00

3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00

号东方大厦

4

楼。

4

、异地股东登记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邮寄

会议资料和会议通知。 登记确认：信函登记以发出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登记以公司收到《股东参会登记

表》为准。

来信请寄：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00

号东方大厦

4

楼。

邮政编码：

200122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

请在信封上注明

"

九龙山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联系电话：

021-68407880

，传真：

021-68407909

联系人：陈婷

六、其他事项：

为保证会场秩序，未进行登记的股东，公司将不作出席会议安排。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出席会议

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

年

1

月

26

日

附件：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格式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委托人情况

1

、 委托人姓名：

2

、 委托人身份证号：

3

、 委托人股东账号：

4

、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1

、 受托人姓名：

2

、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三、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1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赞成票；

2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反对票；

3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弃权票。

备注：委托人对上述议题不作具体指示时，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二

○

一三年 月 日（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000008

证券简称：

ST

宝利来 公告编号：

2013004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三年度股东临时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为出现否决、增加议案情形，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5

日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285

号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周瑞堂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95,196,59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2.71％

。 其中流通股份

17,048,98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8％

），限售股份

78,147,612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8％

）。

本次会议出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7

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康晓阳、王萌律师列席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由董事长周瑞堂先生主持，以现场逐项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2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95,196,593

股，同意本议案

95,196,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最终定稿）》。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95,196,593

股，同意本议案

95,196,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

100%

。

本议案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上述会议议案相关资料详见

2013

年

1

月

9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信息网

www.cninfo.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萌、康晓阳

3.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康晓阳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2013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６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期货大厦

Ａ

座

３６

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列表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

人

）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２

，

７４３

，

５９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１．５３％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代威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５

人，姜松先生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授权委托董事长代威先生审议全部议题，

王时中先生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陈树文先生审议全部议题；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一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２２

，

７４３

，

５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二

关于公司为大连大显集团有限

公司担保的议案

２

，

４４１

，

５１０ ９９．９９％ ６４ ０．０１％ ０ ０

通过

三

关于公司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２

，

４４１

，

５１０ ９９．９９％ ６４ ０．０１％ ０ ０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一项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

过，第二、三项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钟琦律师、 杜晓玫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扩大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现

有黄金下游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逐步将公司子公司河南中原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原冶炼厂”）打造成国内规模最大的黄金、白银、珠宝等产品生产基地，中原冶炼厂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黄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的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珠宝”）共同出

资成立中国黄金集团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 以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新公司”），新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集聚区）。

中金珠宝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黄金的子公司，中原冶炼厂为公司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

会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组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孙兆学、王

富江、宋鑫、刘冰、刘丛生、杜海青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金珠宝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黄金的子公司，中原冶炼厂为公司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中金珠宝简介：

公司名称：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９９

号

２

幢

Ｂ１６５

室

法定代表人：陈雄伟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３０２０１３４５６５２５

经营方式：一般经营项目：委托加工黄金、黄金制品、珠宝；黄金、黄金制品、珠宝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销售黄金、黄金制品、珠宝、日用品、办公用机械、文化用品；承办展览展示会；收购

黄金、白银。

中金珠宝系由中国黄金独家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取得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金珠宝的总资产

２２５

，

６９６．２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９８

，

２７９．１１

万元，净

资产

２７

，

４１７．１１

万元，实现利润

５

，

６８０．５７

万元。

中金珠宝是国内专业从事“中国黄金”品牌运营的大型专业黄金珠宝生产销售企业，以“中国黄金”品牌

为依托，实施“品牌

＋

连锁”的经营战略。 中金珠宝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黄金、白银、钻石、珠宝玉石制品的综

合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咨询服务等，在沈阳、郑州、深圳等地设有子公司或办事处。

２．

中原冶炼厂简介：

公司名称：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三门峡市金昌路

法定代表人：任文生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３１４４

经营范围：黄金生产的副产品（白银、阴极铜、铜精粉、铅精粉、硫精粉、硫酸（前述项目凭有效安全生产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经营，否则不得经营）加工、销售；黄金生产所需原材料、设备的采购、仓储

及原材料销售（该项目剧毒危险化学品除外）；黄金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非标准金、黄金、白银及

其制品、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的收购、生产、加工、销售；氧化铁颜料、硫酸铵（化肥）及其副产品的加工。

中原冶炼厂是公司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原冶炼厂的总资产

３１１

，

８９７．６３

万元，总负

债

２５９

，

０１０．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２

，

８８６．９６

万元，实现利润

２

，

９０１．５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中金珠宝拟以现金出资

２

，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中

原冶炼厂拟以实物加现金的方式出资

２

，

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中原冶炼厂拟投资资产包括设备类资产及部分在建工程， 设备类资产具体为中原冶炼厂部分金银制品

加工设备，在建工程主要为金银制品销售店铺装修改造的费用，主要包括一些电子设备、展柜、防盗网、电动

门等。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提供评估服务，该集团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根据国家有关

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

的程序，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９３８

号），得出中原冶炼厂拟对外投资所涉及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中原冶炼厂拟用于投资所涉及的资产评估值为

９９４．０９

万元，其中设备类资产评估值为

９３５．３２

万元；在建

工程评估值为

５８．７７

万。 出资不足部分拟以现金补足。

本次评估增值额

１４３．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６．８７ ％

；机器设备评估增值额

１４３．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１２％

。 详见下

表：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产权持有单位：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

２

固定资产

７９１．８５ ９３５．３２ １４３．４７ １８．１２

其中

：

建 筑 物

－ －

设 备

７９１．８５ ９３５．３２ １４３．４７ １８．１２

土 地

３

在建工程

５８．７７ ５８．７７

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６

资产总计

８５０．４２ ９９４．０９ １４３．４７ １６．８７

机器设备增值主要是由于近年设备购置价上涨及企业折旧年限较短。

四、该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金珠宝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投资金条销售商，全国拥有

１６００

余家加盟商，因自身没有加工能力，每年需

要对外委托加工金条约

１００

吨。 成立新公司后，中金珠宝同意把每年对外加工的订单根据新公司产能逐步转

移到新公司，有利于中原冶炼厂延伸现有产业链条，快速提高金条、首饰的市场占有率，打造全国最大的黄

金、珠宝生产基地。新公司与中金珠宝委托加工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该项关

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扩大现有黄金下游产品的生产规模，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涉及资产经过了具有资质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本次交易的定价方式是公开、公平、

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关

联董事就关联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关于组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组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的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对外投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９３８

号）

（五）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3

年

1

月

26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1

月

25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3

年

1

月

2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755,718,664.80 0.8779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92,670,254.86 0.9463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969,023,970.38 0.9845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6

基金裕阳

1,727,543,026.50 0.8638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184689

基金普惠

1,942,146,406.12 0.9711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90

基金同益

1,745,640,972.83 0.8728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037,955,354.22 1.0190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691

基金景宏

1,800,339,757.79 0.9002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500005

基金汉盛

2,285,948,947.07 1.1430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115,365,487.94 1.0385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184692

基金裕隆

2,939,395,109.16 0.9798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49,457,942.41 0.949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184693

基金普丰

2,601,415,028.60 0.8671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8

基金天元

2,608,610,236.83 0.8695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192,816,411.59 1.0643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184699

基金同盛

3,132,670,619.14 1.0442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701

基金景福

2,818,002,103.39 0.9393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500015

基金汉兴

2,916,183,868.31 0.972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079,883,577.82 1.0399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28

基金鸿阳

1,375,761,266.21 0.6879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857,629,432.87 0.9525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858,301,032.42 0.9528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43,177,352.83 0.8716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538,160,736.670 0.846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